新民高中志工服務暫行要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六年八月七日訂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八年一月十三日修訂

一、依據：

（一）新民高級中學獎助學金獎勵辦法第六條辦理。

（二）96/7/31行政會議決議（9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9次）。
二、目的：

（一）獎助低收入戶學生。
（二）為善用學校人力資源，協助校務工作推展。
三、申請資格：
（一）持有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。

（二）前一學期未受記過處分或累計未達警告三次、體育成績70分以上。

四、服務時間：
 （一）週一至週五中午12:30~13:10。 

（二）週一至週五下午17:00~21:00。(圖書館志工適用)

（三）假日學校舉辦各項活動期間。

五、志工申請：

每學期於2/1-2/10及7/20-7/30，由申請人填具申請表向學務處訓育組提出申請，並經由獎助金審核委員會審核。

六、志工守則：

（一）每學期至少服務40小時，依排定時間至各服務單位簽到值勤。 

（二）應遵守各單位之各項規定，服務期間至少一學期。 

（三）志工服務期間，由各單位主管評鑑考核，不適任者不予續任。  

七、志工獎勵：

志工服務同學由本校獎助該學期團膳費。

八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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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申請資格：

1.持有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。

2.前一學期未受記過處分或累計未達警告三次、體育成績70分以上。(請附成績單影印本)
二、志工守則：

1.每學期至少服務40小時，依排定時間至各服務單位簽到值勤。 

2.應遵守各單位之各項規定，服務期間至少一學期。 

3.志工服務期間，由各單位主管評鑑考核，不適任者不予續任。
三、獎勵：
志工服務同學由本校獎助該學期團膳費。

	證明粘貼處（浮貼）

	


